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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到法院申请恢复执
行时，却被告知高某美等4人已
经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

◆高某美等人所涉5起案
件的诉讼过程大体一致，一方
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双方当事
人经诉前调解达成协议，随后
经法院审查确认协议有效，案
件很快进入执行阶段，且都是
非对抗性诉讼。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张
某与高某美等人恶意串通，虚
构法律关系，伪造、变造证据，
骗取法院生效裁定，旨在逃避
和稀释建设公司的有效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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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 4232 万余元的到期工程款，本可
以付清 5 名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却被突
如其来的 5起债权诉讼截胡……

面对恶意串通炮制的虚假诉讼，贵州
省清镇市检察院精准监督，不仅揭穿了这
场“亲友团”导演的骗局，还帮 5 名实际施
工人讨回了 574 万元工程款。2025 年 12 月
30 日，张某、杨某军因涉嫌虚假诉讼罪被
公安机关移送清镇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其
余关联人员刑事追责程序正在推进中。

终本执行后债务出现转机

2017 年 7 月，某市政公司承包了某投
资公司的电力管廊工程项目，将该工程的
部分劳务发包给某建设公司。次年 7 月，
该建设公司又把工程部分项目分包给不
具备施工资质的王某，双方签订协议，约
定王某承包部分工程，具体负责清理场地
表面、土石方工程等。

合同签订后，王某立即组织人员进场
施工，其间，该建设公司陆续支付了部分
工程款 31.3 万余元。2019 年 8 月，该段工
程竣工，经验收后投入使用。因该建设公
司未与王某办理结算，双方因工程款产生
纠纷。

2021 年 4 月，王某向贵阳市南明区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建设公司、市政
公司、投资公司连带向其支付工程款 123
万余元，并支付利息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仅承接了该
电力管廊工程项目中的一段，而非整个项
目的实际施工人，系“多层违法分包”的实
际施工人，因此无权要求该市政公司和投
资公司承担责任。同时，法院确定工程款
价格合计为 81.1 万余元。2023 年 7 月，法
院判决该建设公司支付王某剩余工程款
49.8万余元。

像王某一样被拖欠工程款的还有罗
某、杨某、潘某、黎某。原来，该建设公司承
包电力管廊工程项目后，把该工程分成若
干段，违法分包给王某、罗某等 5 人。因该
建设公司未完全支付工程款，几人也先后

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判决，该建设公司
尚欠 4 人工程款 172 万元至 71 万元不等，
合计共欠 5人工程款及利息 574万元。案件
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因该建设公司没有
可执行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 2024 年 7 月，贵阳
市中级法院判决市政公司应向该建设公
司支付工程款 4232 万余元及利息。

“建设公司拿到工程款，张老板（该建
设公司法定代表人）就应该会把欠我们的
钱付清了吧，到时候我们也能把欠农民工
的钱还上了。”王某等人充满期待。但王某
等人到贵阳市南明区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时，却被告知该建设公司欠高某美等 4 人
本金及利息共计 3000 万余元，高某美等 4
人已于 2024 年 7 月至 10 月分别向清镇市
法院提起诉讼，后双方经诉前调解达成协
议并经法院司法确认，现已进入执行程序。

四起案件同日起诉且都以
调解结案

“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我们怀
疑建设公司的这些欠款是假的”“我们还
等着拿到钱后给农民工发工资呢，如果和
其他债权人一起参与分配，可能就拿不回
我们应得的工程款了”……2025 年 3 月，
王某等 5 人走进清镇市检察院，以该建设
公司涉嫌虚假诉讼、逃避执行为由，向该
院申请监督。

听完王某等人的讲述并初步查阅提
交的案件材料后，检察官认为该案可能涉
嫌虚假诉讼。清镇市检察院当日受理并立
案审查。

承办检察官翻阅案件卷宗后发现 ，
2024 年 7 月，高某美、高某睿、陈某在同一
天向法院提起诉讼，分别要求该建设公司
支付欠款 1257 万元、675 万元，挖掘机租
赁费 285 万元，汽车租赁费 115 万元，其中
陈某提起两起诉讼。2024 年 10 月，杨某军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建设公司支付工
程中介费 575 万元。在上述 4 人中，也有人
主张还回利息。

5 起案件的诉讼过程大体一致，一方
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双方当事人经诉前调
解达成协议，随后经法院审查确认协议有
效，案件很快就进入执行阶段，且都是非
对抗性诉讼。

经过深入调查，承办检察官发现 5 起
案件的当事人身份同样存疑。高某美、高
某睿是该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一大股
东张某的子女，陈某是该建设公司第二大
股东，杨某军与张某是儿女亲家。承办检
察官表示：“这极可能是一起利用关联关
系、人为制造的虚假诉讼系列案。”

经调取相关银行流水，承办检察官查
明，该建设公司曾向高某美账户转入资金
1296万元。承办检察官认为，高某美与该建
设公司的账户存在资金流动的异常情形，

且转账总额与高某美起诉的金额十分接
近。高某美起诉时提供的银行流水不完整，
隐瞒该建设公司向其账户转入 1296 万元
的关键事实，选择性提交有利于己方的证
据，从而达到让法院作出错误判断的目的。
高某睿的借款纠纷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该案中，涉案租赁物挖掘机的年租
金达 66 万元，远高于市场价。而一辆普通
汽车的年租金达 24 万元，足以买一辆新
车，明显不合常理。”承办检察官审查完陈
某的案件后表示。

而在杨某军案中，杨某军仅凭一份居
间服务合同起诉，未能举证证明提供何种
居间服务、如何促成双方合作，以两公司
之间的结算金额 1.15 亿元作为中介费结
算的依据不实。同时，杨某军在工程完成
交付 5 年后才起诉索要中介费等行为，均
不合常理。

恶意串通涉嫌虚假诉讼

清镇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张某与高
某美、高某睿、陈某、杨某军恶意串通，虚
构借贷、租赁、居间合同等法律关系，伪
造、变造证据，利用诉前调解程序骗取法
院生效裁定，并迅速申请执行，旨在逃避
和稀释该建设公司对外应当履行的有效
债务，直接损害了王某等真实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其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

2025年6月、8月，清镇市检察院分批向
清镇市法院制发 5 份检察建议，建议法院
撤销确认上述调解协议有效的民事裁定。

清镇市法院采纳了检察建议，于 2025
年 7 月、9 月分批撤销 5 份民事裁定，并对
相关执行案件作终结处理。办案期间，经
承办检察官释法说理，该建设公司主动配
合法院将欠王某等人的工程款 574万元执
行完毕。

清镇市检察院将张某、高某美等 5 人
涉嫌虚假诉讼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经公
安机关讯问，关联人员最终供认了犯罪
事实。

原来，该建设公司与高某美、高某睿
串通，借用两人银行卡账户，将钱打入两
人账户后，通过其账户对外支付工程款、
材料费等。两人后以帮助该建设公司对外
支付公司本该支付的款项的名义，起诉该
建设公司要求支付欠款。所谓借款，其实
都是建设公司自己的钱。至于杨某军所谓
的中介费，张某和杨某军都承认是虚构
的。关于陈某租赁费的问题，张某和陈某
均表示，陈某确实出租给该建设公司办公
场地、3 辆汽车、2 台挖掘机、1 台铲车，但
因为部分租赁物缺乏所有权的证据，只能
抬高租赁价格，伪造部分证据，达到虚假
诉讼目的。

2025 年 12 月 30 日，张某、杨某军被公
安机关移送清镇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
关联人员刑事追责程序正在有序推进中。

所谓借款，其实是左手倒右手
检察监督揭开“亲友团”虚假诉讼面纱

□本报全媒体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邵丰

□本报全媒体记者 查洪南
通讯员 吴樾 张强

一 次 普 通 的 送 餐 ，一 次“ 意 外 受
伤”，申请数额可观的保险理赔金……
在河北多地，外卖骑手“苦肉计”反复
上演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组
织严密的保险诈骗团伙。

经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检察院（下称“高新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2025年 12月 24日，法院以保险诈
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邢某、崔某、
仉某、魏某有期徒刑二年至六个月不等
刑罚，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这起
涉及 3家保险公司、涉案金额 32万余元
的系列保险诈骗案尘埃落定。

“苦情演员”

张某曾是一名外卖骑手，因在送
餐途中意外受伤，获得了两笔数额较
大的保险赔偿。赔偿金带来的“甜头”，
让张某萌生了利用保险理赔流程漏洞
赚钱的想法。

2023 年 6 月的一天，在河北省某外
卖站点，张某与同为骑手的崔某开始
了首次尝试。崔某先将自己的小拇指
砸骨折，几天后，张某也如法炮制。随
后，二人将伤情伪造成在送外卖途中
发生意外所致，并通过中介（提供保险
申领代办服务的人员）向保险公司申
请理赔。之后，崔某获赔近 3 万元，张某
获赔 5万余元。

首次作案成功后，张某不再满足
于仅靠自己单干或与个别人合作，开
始有意识地组织其他人员，逐步形成
一个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

2024 年 5 月，张某安排此前在酒吧
工作时认识的同事邢某入职河北省某
外卖站点。在张某的指使下，崔某用钢
管将邢某的手指砸至骨折，并伪造了
送餐受伤现场，再由张某负责申请保
险理赔金。此次诈骗获赔 4 万余元，张
某作为组织者分走大半，崔某和邢某
各获得一部分“辛苦费”。

此后，这套诈骗套路在河北涞水、
沧州、邯郸、保定等多地反复上演。经邢
某介绍加入的仉某、刘某（另案处理），

以及后来主动找上门的柳某（另案处
理），都成为这条犯罪流水线上的“演
员”——先被安排入职外卖站点获得骑
手身份和保险资格，然后在指定的时
间、地点被同伙用钢管砸伤手指，最后
在张某的操办下向保险公司理赔。

为了掩人耳目并扩大“财路”，该
团伙的诈骗对象扩展至 3 家保险公司。
2025 年 2 月，团伙成员魏某和邢某还尝
试“业务创新”，伪造了一起交通事故
现 场 ，用 以 骗 取 财 产 损 失 保 险 的 赔
偿金。

异常理赔

频繁、类似且集中的理赔申请，逐
渐引起了某保险公司的警觉。在多起
理赔事件中，受伤情形高度相似（多为
手指骨折）、出险时间密集、关联人员
存在交叉，这些异常数据触发了保险
公司的反欺诈风控系统。

某保险公司向注册地四川省成都
市公安机关报了案，成都高新区警方立
即展开侦查。通过对理赔材料、医疗记
录、资金流水等进行调查，一个以张某
为首、流窜于河北多地作案的保险诈骗
团伙浮出水面。随后，公安机关将该案
移送至高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事后很容
易翻供，谎称伤情就是在送餐过程中
发生的。”承办检察官张寅飞说。为此，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就证据
链薄弱环节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侦查
提纲：一是通过调取外卖骑手的 App

行程轨迹、订单记录、现场环境监控等
证据，与理赔材料中的“事故时间、地
点”进行比对；二是对所有涉案人员及
其关联账户的流水进行审查，与涉案
人员供述的分赃比例相互印证；三是
判断伤情与意外砸伤或以特定方式击
打的吻合度，论证伤情系他人用钢管
等工具故意伤害形成的可能性。

5人自首

2025 年 4 月至 7 月，张某等 5 人先
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
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截至案发，该团
伙通过上述方式累计作案 8 起，骗取 3
家保险公司 32 万余元。到案后，经检察
官释法说理，崔某、仉某、魏某主动退
赔了部分赃款。

2025 年 12 月 2 日，高新区检察院
以涉嫌保险诈骗罪对张某等 5 人依法
提起公诉。该院认为，张某系保险诈骗
的组织者，负责理赔申请，分取赔偿金
的 金 额 最 大 ，且 超 过 骗 保 总 金 额 的
50%，系该案主犯；邢某、崔某、仉某系
积极实施的“骨干”；魏某则处于被招
募或辅助的地位，系从犯。考虑到张某
等 5 人均系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
供述罪行，依法构成自首，且 5 人自愿
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表示悔罪，检
察机关根据张某等 5 人的犯罪事实、情
节和社会危害性，依法提出量刑建议。

2025 年 12 月 24 日，法院采纳了检
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审理后作出前述
判决。

送餐途中“意外受伤”，申请保险理赔金……

诈骗团伙导演“苦肉计”

逼停火车只为拍一张所谓“震撼”的照片？这场看似“有惊无险”的闹剧过后，
不能只留下几声批评与叹息，更要引发全社会对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与行为引导
问题的持续思考。

图 为 承 办
检察官就补充
侦查的视频证
据 、App 程 序
定位情况开展
交叉对比。

（漫画由AI生成 易得香制作）

□陆青

日前，一名 14 岁男生为拍摄一张
“震撼”的照片，先是用钳子损坏铁路
封闭网，擅自闯入铁轨直面疾驰而来
的火车，直到火车鸣笛示警后才走下
铁轨。火车紧急制动，停下时车头距
离男生仅有数米。这一行为导致三趟
客运列车延误。事后，相关铁路公安
局对该男生作出行政拘留 5 日（因年龄
原因不执行），罚款 500 元的处罚决定
（据 1月 16日央视新闻客户端）。

铁路不是游乐场，铁轨也不是可
以 随 意 进 入 的“ 打 卡 点 ”。 列 车 运 行
安全，关系到数百上千名旅客的生命
财产安全以及整条线路的运行秩序。
一次逼停看似“有惊无险”，实则牵一
发 而 动 全 身 ，导 致 后 续 列 车 连 环 延
误 ，扰 乱 了 整 个 交 通 网 络 的 正 常 运
行，更直接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

在此事件中，该名男生的一系列
行为——损坏铁路封闭网、擅自闯入
封闭管理区域、在铁轨上拦截列车，绝
非简单的恶作剧或顽皮，而是性质恶劣
的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将
损毁铁路设施、非法拦截交通工具、擅
自进入铁路防护网影响行车安全等列
为违法行为，该名男生的行为已经同时
违反多项规定，依法受罚理所应当。

在本案的处理上，公安机关依法
作出处罚决定，既通过行政拘留处罚
确认行为的严重违法性，又以罚款施
以 经 济 惩 戒 ，起 到 了 应 有 的 警 示 作
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该名男生的
违法行为发生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
罚 法 施 行 前 ，公 安 机 关 本 着“ 从 旧 兼
从轻”的原则，适用旧法中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执行
行政拘留的规定。而现在，修订后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此作出例外规定，
并非一律不执行行政拘留。若是已满
14 周 岁 的 未 成 年 人 违 反 治 安 管 理 情
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已满 14 周岁
不满 16 周岁的人在一年以内二次以
上违反治安管理的，将依法执行行政

拘留。也就是说，如果事件发生在几
天后的 2026 年，该名男生很可能面临
实际拘留。

这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
“未成年”绝非“免责金牌”，法律面前
没有所谓的“法不责幼”。任何时候触
碰法律底线，都须承担相应后果。

而事件的真正意义，也远不止于
一纸处罚决定。让人后怕的是，一个
少 年 竟 如 此 漠 视 自 己 和 他 人 生 命 安
全。惩戒不是最终目的，更根本的是
要唤醒他对规则、对生命的敬畏，并警
示所有潜在的效仿者。此事也促使我
们追问：一个少年为何会为了一张照
片 做 出 如 此 危 险 且 有 预 谋 的 违 法 行
为 ？ 家 庭 监 护 与 学 校 教 育 是 否 有 缺
失？家庭、学校和社会又该如何接过
法律的“交接棒”，对孩子进行有效的
教育、引导和矫治？

这一事件不应被视为一起孤立的
个案。处罚落地之后，还应有更多、更
深的思考，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法眼观察栏目欢迎读者朋友投
稿 。投 稿 邮 箱 ：pinglun109@jcrb.
com）

逼停火车拍大片，公共安全岂容儿戏？


